泉州师范学院办公室
泉师院办〔2014〕12号

 关于报送2013—2014学年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教办厅函〔2014〕55号）和《教育部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教办函〔2014〕23号）精神，按照学校领导批示要求，请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及时地做好年度报告的编制和报送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度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概述（主要反映本学年度本单位信息公开工作开展的总体情况）；
(2) 主动公开情况（主要反映本单位通过学校网站、校报校刊、新闻发布、微博、微信等形式主动向校内和社会公开信息的情况）；

(3) 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主要反映本单位受理、答复师生和公众信息公开申请的情况以及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情况）；
(4) 各单位本年度信息公开总条数，其中上网公布信息条数、信息公开栏公布信息条数、其他形式公开的信息条数;
(5) 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主要反映本校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对本单位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的评价情况）；

(6) 因本单位信息公开工作遭到举报的情况；
(7) 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二、年度报告应注重内容的丰富性和条理性，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重点突出各单位在信息公开制度和机制建设，信息公开范围、渠道、方式和程序的拓展与创新，其中招生、财务、人事等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重点领域信息请相关部门详细说明公开情况和特色做法。如：招生信息公开要逐一说明学校招生章程、招生计划、招收保送生、具有自主选拔录取资格考生、高水平运动员、艺术特长生等特殊类型招生办法，分批次、分科类录取人数和录取最低分，招生咨询、监督渠道和违规事件查处等信息的公开情况；财务信息公开要逐一说明学校预算决算、教育收费项目及标准等信息的公开公示情况。
三、年度报告中统计数据的时间为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
四、年度报告报送时间：请各单位务必于2014年10月29日（周三）上午下班前将年度报告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送至学校办公室综合督查科，同时发送电子文档至3038@qztc.edu.cn，联系电话22783038（内线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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